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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证据分析大题的解题方法 

 

 

“证据分析”部分历来是刑事诉讼法主观题考查的重点，尤其是仅设置一问的“证据分析大

题”，即通过一个非常接近于真实案件的案例，要求考生综合全案证据，对是否能够认定被告人

有罪作出判断和分析，已成为刑事诉讼法主观题最具代表性的考查题型。虽然在历次考试中，提

问方式略有差异，但问题实质和考查思路其实是一致的。 

 

历年“证据分析”题目及考查要点 

2010 年司考卷

四刑事诉讼部分

案例题（首次考

查该种题型） 

依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和刑事证明理论，运用

本案现有证据，分析能否认定张某构成受贿罪，请说

明理由。答题要求：①能够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相关

规定及对刑事证明理论的理解，运用本案证据作出能

否认定犯罪的判断，指出法院依法应当作出何种判

决。②观点明确，分析有据，逻辑清晰，文字通畅。 

在被告人是否收受贿赂的关

键事实方面，仅有一人的言

词证据证明。不排除该人为

了推脱罪责或截留款项而陷

害被告人的可能 

2011 年司考卷

四刑事诉讼部分

案例题第 3 问 

法院对尤某的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否已经达到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什么？ 

仅一名同案犯的口供证明尤

某是策划指挥者 

2011 年司考卷

四刑事诉讼部分

案例题第 4 问 

现有证据能否证明何某构成犯罪？为什么？ 

对何某辩护人提供的 4 份关

于何某不在场的证据，法院

未查明其真伪 

2012 年司考卷

四刑事诉讼部分

论述题第 3 问 

针对检察院的指控，东湖市中级法院应当如何判决本

案？ 

对于盗窃罪，有查实的口供

和证人指认。 

对于抢劫罪，仅有非法口供

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的物

证 

2015 年司考卷

四刑事诉讼部分

论述题第 1 问

（共 2 问）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以上

证据分别进行简要分析，并作出是否有罪的结论。 

只能证明被害人在停车场被

人用刀捅死，不能排除合理

怀疑地证明系被告人捅死 

2018 年首届法

考主观题证据分

析大题（考生回

忆版） 

请利用相关证据、法律规定等对李四的判决作出说理 
不排除被害人在被送医院的

路上已死亡的可能性 

2023 年法考主

观题案例分析题

第 2 问（考生回

忆版） 

法院对乙、丙二人涉嫌故意伤害罪不予认定的做法是

否正确？为什么？ 

不能排除甲跳入池塘后因第

三人行为的介入或其他事件

发生导致甲死亡的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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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类题型的备考，除掌握证据审查和判断的基本法律规定外，更重要地是掌握证据分析

的方法，并通过考前对于真题或模拟题的反复练习，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答题技巧。 

 

一、审题 

所谓审题，就是要准确地把握考点是什么。以 2018 年法考真题为例：请利用相关证据、法

律规定等对李四的判决作出说理。对于此题，有考生把该题目理解为要求撰写一份判决书，然后

再进行评析。可以设想，在考试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是判决书寥寥几笔，评析也

是简单几句，最终导致分数不理想（有可能还影响了其他题目的回答）。其实，对李四的判决进

行说理，核心意思就是两条：一是李四该怎么判，二是理由是什么。这和之前 2010 年、2011年

等的考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解题 

所谓解题，就是通过快速阅读材料找出相关证据。在 2010 年的真题中，需要考生自己从几

段话中提炼出案件的主要证据有哪些。而在 2018 年的真题中已经将案件中涉及的各项证据以序

号的形式标出来了，应该说降低了难度。通过对材料或者说证据的阅读，考生须首先形成一个对

于案件事实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初步判断案件的争议点或者说事实认定的关键何在？带着这样一

个大致的判断再回过来仔细分析每一个证据。 

 

三、析题 

所谓析题，也就是对具体证据的分析，也是证据分析题的关键。证据的分析其实就是从证据

的基本属性出发：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由于是考试，因此在题干中给出的材料，只要不是

有特别说明或者暗示其客观性（注意，客观性不等于真实性）有问题的，可以直接跳过此步骤，

认为现有的证据都是客观的。那随后主要就是从关联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判断。关联性的审查，

其实就是对证据内容的审查，简单的说，就是该证据证明了什么，有多大的可信度。合法性的审

查，主要就是从材料中给出的关于该证据是如何收集的程序来判断，是否符合证据收集的基本规

定。这里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即是否属于排非规则中规定的非法言词证

据或者非法实物证据）；二是如不属于非法证据，是否属于在取证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丧失

证据资格的证据（比如某物证没有提取笔录）；三是如不属于重大缺陷，属于瑕疵，那是否有补

正或者合理解释。这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此外还有一些特定的规则，比如配偶之间所提供的对

其有利的证言；是否属于意见证据；涉及被告人年龄的判断；办案情况说明是否附有个人签名等

等。通过上述步骤基本就可以将材料中的单一证据逐个进行了分析。 

完成对材料中所列证据的逐一解析后，须再回到案件整体上：在排除了非法证据或者明显不

可靠的证据后，剩余的证据是否可以对案件的关键事实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是否存在明显

的合理怀疑？（注意：必须基于给定的材料，而不是随意假设各种可能）也就是结合证明标准对

于如何判决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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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合理怀疑的运用： 

控方举证证明案件基本事实→发现疑点→分析、验证疑点的合理性→疑点的解释、排除 

合理怀疑不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怀疑，它建立在常识、经验、合理线索或证据的基础之上，是

基于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所的出的怀疑。 

以上就是一个大致的分析思路，当然，这一分析思路不是万能的，一定要结合材料，脱离材

料的分析只能是空中楼阁。 

 

四、答题 

所谓答题，就是指要有基本的答题框架。因为前述分析思路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若要转换成

清晰的文字，就必须要有一个答题的结构。首先，第一段，简明扼要地给出结论，比如检察机关

对于李四的指控未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作出指控

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其次，在第二段，进行说理。考生可以首先对案件事实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即指控要成立，关键是要证明什么？或者说争议的焦点是什么？然后给出指控不成立的理由，逐

一说明，也就是展现你的分析过程。特别提醒，这一过程一定要分点，且紧扣案列，要有必须的

展开和论述，但也不要长篇大论。最后，第三段进行总结。即通过前述的分析，再次呼应第一段

的结论，在概括第二段要点的基础上，重述结论。 

以上就是我们在应对此类题型时在思维方式和答题技巧上的基本框架。当然，还有考生会担

心，涉及到具体规定如果记不清楚，或者说法条记不准确怎么办？这其实并不影响，只要能把相

关规定的大致意思表述清楚即可。 

 

第二部分  真题解析 

 

2018年真题回忆版 

某日，王大和李四去饭店吃饭，遇见了王大的仇人张三。两人发生口角，李四劝阻不成。王

大用饭店的板凳击打张三头部，致其倒地昏迷。李四将张三送往医院，但到达医院停车场后并未

立即将张三送医，而是将车停在停车场，次日凌晨再将张三送往医院时，张三已死亡。 

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李四提起刑事诉讼，以下为本案证据： 

1．李四口供：王大将张三打昏后，当晚 10：20 左右，自己和饭店店员赵二将张三抬上车，

10：50自己驾车到医院停车场时，发现张三大量出血，呼吸微弱，害怕承担责任，所以不敢把张

三送进医院，于是把车停在停车场后，自己回去找王大商量。次日凌晨 5：00，自己和王大一起

赶回停车场把张三送进医院，医院认定张三已死亡。 

2．王大口供：自己将张三打昏后，李四送张三到医院。半夜李四找自己商量，告诉他并没

有送张三就医。后二人次日凌晨将张三送医，张三已死亡。 

3．赵二证言：当晚 10：20左右，自己和李四一起将张三抬上车，此时张三仍有心跳和呼吸，

赵二认为如果当时及时就医，张三一定不会死亡。 

4．饭店监控录像：当晚 10：20李四和赵二一起将张三抬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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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院停车场监控录像：当晚 10：50左右李四的车出现在停车场，李四独自下车离开，一

直将车留在停车场，直到次日凌晨 5:00和王大一起又出现在停车场，将张三抬进医院。 

6．法医死亡鉴定：张三头部被重击，重击痕迹与饭店板凳吻合，无其他伤，张三自身有凝

血性障碍，因大量出血而死亡，但无法鉴定出具体死亡时间。 

7．医院接诊记录：凌晨 5：00李四和王大将张三送至医院，但医院认定张三已完全死亡。 

李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在庭审中，李四翻供，并提出其供述为侦查机关刑讯逼

供做出，实际上，他当晚将张三送至医院停车场时，张三已没有呼吸和心跳，完全死亡。但迫于

侦查人员的威胁，他才承认当时张三并未死亡。李四提供了刑讯逼供的手段和时间。李四的辩护

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检察机关提供的录音录像材料并不完整，且录像效果时好时坏，

好的部分的录音录像显示并没有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李四的辩护人提出重新鉴定张三具体死亡

时间的申请，但新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张三的具体死亡时间。 

问题：请利用相关证据、法律规定等对李四的判决作出说理。 

答案： 

1．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李四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指控，法院不能认定。在没有其他新证据的

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5条的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

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

排除合理怀疑。而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证明李四故意杀人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

的程度。因此，检察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 

3．理由：认定李四是否有罪的关键在于确定张三在被送到医院停车场前是否已经死亡。而

7 份证据中，与之相关是证据 1 和 3，其余证据材料，要么是与死亡时间无关（证据 2、4、5）；

要么是无法证明死亡的准确时间（证据 6、7）。对于证据 1，由于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且提

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而检察机关对于取证合法性的证明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因此，法院对于证据 1应当依据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证据

3，证人赵二认为如果当时及时就医，张三一定不会死亡。这是赵二的一种分析、判断或者推理，

属于意见证据的范畴，不能采信。 

综上，本案检察机关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张三是在送到医院停车场以后才死亡，不排除

在送医院的路上已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检察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

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解题思路：作为法考元年的主观题，命题人延续了以往司法考试卷四主观题的命题风格和命

题思路，选择了某个真实案例加以改编形成了这道案例题。本题几乎可以说翻版了 2010 年司法

考试卷四的案例分析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 2010 年开创的这种命题模式的一种肯定和延

续。通过列举案件的主要证据，要求考生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审查，进而形成对全案基本事实的

判断，此种考查思路，非常接近于司法实践，也代表了将来法考命题的方向，考生须高度重视。 

在解题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李四的判决进行说理”并不是要求考生撰写一份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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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就是要求考生判断指控是否成立，法院能否做出有罪的认定，并给出依据和理由。这和

2010 年的考题是完全一致的思路，只是问题换了个说法，考生务必要把握考查的思路和重点。

其次，解题时是依据证据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本题考查的重点是对证据的分析和审查，而不是对

其行为性质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分析的重点在于事实是什么，而不是看其行为到底是作为还是不

作为，或者说故意还是过失。 

解题时须注意此类题型的答题结构，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判断，根据所给的证据能否认

定有罪；二是依据及理由，这是答题的重点，即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说明理由；三是根据前述分

析，回答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判决。此外，在答题时还需注意，分析的基础是现有证据，不能超出

给定的证据范围，随意假设某种情况，这已经超出了考试的范畴。 

具体到本题而言，看似材料较多，罗列了多项证据，但只要能够掌握上述解题方式，基本就

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首先，应通过仔细阅读材料，建立起对案件事实的一个基本把握，李

四有罪无罪的关键就在于张三到底是何时死亡的？如果张三在到达医院前就已经死亡，那么很明

显李四对其死亡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如果尚未死亡，那李四将其留在车中的行为就与其死亡有

着因果关系，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明确了此点以后，再来分析所列证据中哪些与死亡时间有关，

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能够指向死亡时间的这些证据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注意，分析、

审查证据通常是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证据的合法性，一旦题目中涉及到证据的收集程序，那

就要注意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二是证据的关联性，即分析该证据证明了何

种事实以及证明的程度。最后再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是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答案解析：要对李四的判决进行说理，首先要明确对李四的指控是否成立，即法院应当对李

四如何判决。然后再分析判决的依据，即依据《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点明指控的证

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接下再分析为什么现有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根据本案的材料

来看，要证明李四犯故意杀人罪，必须查明被害人张三的准确死亡时间，即必须证明李四在将被

害人张三送到医院停车场后，张三尚未死亡。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证明张三是在已经被送到医院停车场后才死亡，那李四的后续行为就与张三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李四对张三的死亡不承担责任。 

而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能指向张三死亡时间的证据只有两份，一份是证据 1被告

人李四在侦查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承认其将张三送达医院停车场后发现张三并未死亡；另一份

是证据 3证人赵二的证言，认为如果当时及时就医，张三一定不会死亡。其余证据材料，要么是

与死亡时间无关（证据 2、4、5）；要么是无法证明死亡的准确时间（证据 6、7）。 

但是，由于被告人李四在审判阶段翻供，提出自己在侦查阶段之所以作出有罪供述，是受到

侦查人员的威胁，并提供了刑讯逼供的手段和时间。李四的辩护律师也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全程

录音录像。但检察机关提供的录音录像材料并不完整，且录像效果时好时坏。虽然好的部分的录

音录像显示并没有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但无法排除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检察机关对于取证

合法性的证明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因此，法院对于证据 1 被告人李四在侦查阶段的

有罪供述应当依据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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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证据 3证人赵二的证言中提到他认为如果当时及时就医，张三一定不会死亡。这属于赵二

的一种分析、判断或者推理，属于意见证据的范畴。根据《法院解释》第 75 条的规定，证人的

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很明显，关于被害人的准确死亡时间这不是属于基于一般生活经验能判断的事实，所以赵二关于

如果当时及时就医，张三一定不会死亡的说法不能采信。 

综上，本案检察机关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张三是在送到医院停车场以后才死亡，不排除

在送医院的路上已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检察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

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